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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知，緊隨全球發售、向購股權合資公司夥伴及換股合資公司夥伴發行
股份及資本化發行（不計及可能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發行的股份或任何人士在全球
發售認購而會影響本節披露的股份）完成後，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而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
露的股份或相關股份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持有附有可在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
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投票權利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

(a) 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緊隨全球發售後
  證券數目  所持本公司權益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及類別 (1) 概約百分比 (2)   

裕元   .  .  .  .  .  .  .  .  .  .  .  .  .  .  .  .  .   所控制法團的權益  (3) 1,986,723,000股 (L)   56.0%
  .  .  .  .  .  .  .  .  .  .  .  .  .  .  .  .  .  .  .  .     123,506,000股 (S)  (4) 3.5%
寶成公司   .  .  .  .  .  .  .  .  .  .  .  .  .  .   所控制法團權益  (5) 1,986,723,000股 (L)   56.0%
  .  .  .  .  .  .  .  .  .  .  .  .  .  .  .  .  .  .  .  .     123,506,000股 (S)  (4) 3.5%
Sitori  Trading Limited .  .  .  .  .  .  .   所控制法團權益   366,945,000股 (L)  (6) 10.3%
Shih Ching I女士   .  .  .  .  .  .  .  .  .   所控制法團權益   366,945,000股 (L)  (6) 10.3%
Chiang Lin-Lin(7) .  .  .  .  .  .  .  .  .  .   配偶權益   277,976,000股 (L)   7.8%
Sports  Group(8)  .  .  .  .  .  .  .  .  .  .  .   實益權益   277,976,000股 (L)   7.8%

(1)  「L」及「S」字母代表有關人士分別持有股份好倉及淡倉的情況。

(2)  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

(3)  由Major  Focus持有的股份。Major  Focus為裕元全資子公司。

(4)  借股協議涉及的股份，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全球發售安排  —  借股安排」一節。

(5)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Wealthplus  Holdings Limited擁有裕元超過三分之一投票股
份而視為擁有該等股份權益，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寶成公司擁有Wealthplus  
Holdings Limited超過三分之一投票股份而視為擁有該等股份權益。寶成公司全資擁有
的Wealthplus  Holdings Limited擁有裕元已發行股本46.1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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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 等 股 份 由Jollyard持 有。Jollyard由Sitori  Trading Limited全 資 擁 有， 而Sitori  Trading 
Limited由Shih Ching I女士全資擁有。

(7)  該等277,976,000股股份由執行董事黃先生全資擁有的Sports  Group持有。由於黃先生亦視
為透過Sports  Group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權益5%以上，而Chiang Lin-Lin女士為黃先生
的配偶，故視為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8)  Sports  Group由執行董事黃先生全資擁有。因此黃先生視為擁有該277,976,000股股份。

(b) 其他本集團成員公司的主要股東

於本集團公司持有10%
或以上權益的公司或   於有關公司
人士名稱  權益性質  所佔權益  子公司名稱   

濰坊力威經貿有限公司  實益權益  28% 青島寶瑞納體育用品有限
    公司

Glorious Win Developments  實益權益  10% 福建寶閩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Limited

邱小杰  實益權益  20% 湖北勝道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徐風  實益權益  20% 湖北勝道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盧山  實益權益  16% 雲南勝道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盧力  實益權益  16% 雲南勝道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Pafeuri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權益  49% Profit  Concept  Group Limited

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並無任何人士在緊隨全球發售、向購
股權合資公司夥伴及換股合資公司夥伴發行股份及資本化發行後，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而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股份權益或淡倉，
或直接或間接持有附有可在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投票權
利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並從而根據上巿規則被視為本集團主要股東。




